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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入境检验检疫报检员管理规定》已经2002年10月18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局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3年1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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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年十一月六日
出入境检验检疫报检员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出入境检验检疫报检员（以下简称报检员）的管理，规范报检员的报检行为，维护正常的报检工作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及其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报检员是指获得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以下简称国家质检总局）规定的资格，在国家质检总局设在各地的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以下简称检验检疫机构）注册，办理出入境检验检疫报检业务（以下简称报检业务）的人员。
    第三条 国家质检总局主管全国报检员管理工作，检验检疫机构负责组织报检员资格考试、注册及日常管理、定期审核等工作。
    第四条 报检员在办理报检业务时，应当遵守出入境检验检疫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二章  报检员资格
    第五条 报检员资格实行全国统一考试制度。报检员资格全国统一考试办法由国家质检总局另行制定。
    第六条 参加报检员资格考试的人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年满18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二）具有良好的品行；
    （三）具有高中或者中等专业学校以上学历;

    （四）国家质检总局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七条 资格考试合格的人员，取得《报检员资格证》。2年内未从事报检业务的，《报检员资格证》自动失效。
第三章  报检员注册
    第八条 获得《报检员资格证》的人员，方可申请报检员注册。
    第九条 报检员注册应当由在检验检疫机构登记并取得报检单位代码的企业向登记地检验检疫机构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报检员注册申请书；
    （二）拟任报检员所属企业在检验检疫机构的登记证书；
    （三）拟任报检员的《报检员资格证》；
（四）检验检疫机构需要的其他证明文件。
    第十条 检验检疫机构对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经审核合格的，予以注册，颁发《报检员证》。
    第十一条 《报检员证》是报检员办理报检业务的身份凭证，不得转借、涂改。
    未取得《报检员证》的，不得从事报检业务。
    第十二条 报检员调往当地其他企业从事报检业务的，应当持调入企业的证明文件，向发证检验检疫机构办理变更手续；调往异地企业从事报检业务的，应当向调出地检验检疫机构办理注销手续，并持注销证明向调入企业所在地检验检疫机构重新办理注册手续。经核准的，检验检疫机构予以换发新的《报检员证》。
    第十三条 代理报检单位的报检员不得同时兼任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代理报检单位的报检工作。
    自理报检单位的报检员不得同时兼任两个或者两个以上自理单位的报检工作。
    第十四条 报检员遗失《报检员证》的，应当在7日内向发证检验检疫机构递交情况说明，并登报声明作废。对在有效期内的，检验检疫机构予以补发。未补发《报检员证》前报检员不得办理报检业务。
    第十五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报检员所属企业应当收回其《报检员证》交当地检验检疫机构，并以书面形式申请办理《报检员证》注销手续：
    （一）报检员不再从事报检业务的；
    （二）企业因故停止报检业务的；
    （三）企业解聘报检员的。
    因未办理《报检员证》注销手续而产生的法律责任由报检员所属企业承担。
第四章  报检员职责
    第十六条 报检员依法代表所属企业办理报检业务。报检员应当并有权拒绝办理所属企业交办的单证不真实、手续不齐全的报检业务。
    第十七条 报检员应当对所属企业负责，接受检验检疫机构的指导和监督，并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检验检疫的规定；
    （二）在办理报检业务时严格按照规定提供真实的数据和完整、有效的单证，准确、清晰地填制报检单，并在规定的时间内缴纳有关费用；
    （三）参加检验检疫机构举办的有关报检业务的培训；
    （四）协助所属企业完整保存各种报检单证、票据、函电等资料；
    （五）承担其他与报检业务有关的工作。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十八条 检验检疫机构负责对经其注册的报检员的业务培训、日常管理和定期审核工作。
    第十九条 检验检疫机构对报检员的管理实施差错登记制度。
    第二十条 《报检员证》的有效期为2年，期满之日前1个月，报检员应当向发证检验检疫机构提交审核申请书。
    第二十一条 检验检疫机构结合日常报检工作记录对报检员进行审核。
    经审核合格的，其《报检员证》有效期延长2年。
    经审核不合格的，报检员应当参加检验检疫机构组织的报检业务培训，经考试合格后，其《报检员证》有效期延长2年。
    未申请审核或者经审核不合格，且未通过培训考试的，不予延长其《报检员证》有效期。
    第二十二条 报检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检验检疫机构暂停其3个月或者6个月报检资格：
    （一）不履行本规定第十七条规定，情节严重的;

    （二）1年内出现3次以上报检差错行为，情节严重的；
    （三）转借或者涂改报检员证的。
    第二十三条 报检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检验检疫机构取消其报检资格，吊销《报检员证》：
    （一）不如实报检，造成严重后果的；
    （二）提供虚假合同、发票、提单等单据的；
    （三）伪造、变造、买卖或者盗窃、涂改检验检疫通关证明、检验检疫证单、印章、标志、封识和质量认证标志的；
    （四）其他违反检验检疫法律法规规定，情节严重的。
    第二十四条 报检员在从事报检业务活动中有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处理。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报检员资格证》和《报检员证》由国家质检总局统一印制。
    第二十六条 本规定由国家质检总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自2003年1月1日起施行。





  
